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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湖南省农业行政许可优秀案卷
一、农药行政许可案卷（4卷）
1.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农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谭芳、季婷
2.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药经营许可证（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核发
许可机关：江华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麦志国、申会彪
3.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农药经营许可证（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核发
许可机关：邵阳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袁秋生、黎武刚
4.某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药经营许可证（限制使用农药除外）核发
许可机关：洞口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胡菊红、刘兴光
二、动物诊疗行政许可案卷（3卷）
5.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长沙市开福区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谢军、舒建林
6.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许可机关：双峰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王炳文、彭新锋、朱永华
7.某养殖有限公司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许可机关：东安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邓福平、唐贤梅、蒋志强
三、兽药行政许可案卷（2卷）
8.某兽药饲料店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马石林、刘传芳
9.某水产养殖技术服务中心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汉寿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汤必军、杨志萍
四、种畜禽行政许可（2卷）
10.某养殖有限公司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二级扩繁场）核发
许可机关：益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余胜辉、刘国峰
11.某畜牧有限公司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耒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员：肖从辉、吴增红
五、水生野生动物行政许可案卷（1卷）
12.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
许可机关：娄底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人：陈卫华、王美文、曾敏


附件2
农业行政许可案卷存在的问题
一、主体问题
（一）申请人信息不规范。行政许可申请表中企业名称、地址填写模糊，经营范围与申请事项不符；旧称“湖南省农业委员会”未更正为“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申请人错标为“法定代表人”（应为“经营者”“投资人”）等。
（二）许可与资质不匹配。申请人营业执照含兽用生物制品经营许可项，却未按规定由省级部门审批；部分兽药经营许可证将非许可范围的添加剂纳入经营内容等。
（三）核心资料缺失。缺现场检查记录、许可决定书、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部分行政许可未经过机关负责人审批，审查专家签字不全（仅1人）等。
二、程序问题
（一）受理问题。缺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或无受理/不受理凭证；受理通知书未明确事项、未引具体条款，一次性告知书无执法签名，收件清单未列材料属性、数量且无签章等。
（二）现场核查问题。缺核查通知书、评定报告、实地核查表及送达回证；未拍摄农药/兽药经营必需的消防、通风、废弃物回收设备图，未核查X光机环保审批文件；核查时间不全、无整改期限，笔录未删提醒语，环评签到表无日期等。
（三）审查决定问题。缺行政许可审批表（或无审批意见/日期）、准予许可决定书；核查意见反馈表无申请人意见，备考表无立卷人、审核人签字等。
（四）送达程序问题。仅存决定书送达回证，缺其他文书送达凭证；送达回证无2名执法签字，时间未到分钟，地点无门牌号，文书名称及文号写错等。
三、法律适用问题
仅引用程序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缺少许可条件依据（如《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七条）；错误引用无关条款（如动物诊疗许可引用《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依据未明确到具体条款项（如未注明“《兽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等。
四、文书制作问题
未使用湖南省标准文书格式，缺少行政许可申请表（或表中无申请事项）；决定书文号错误（如将“05”虚编为“5”）、许可证编号不全，文书包含多余提示语未删除；卷内目录排序混乱，页码标注位置错误且未逐页编号，材料未按时间顺序整理；申请表空白栏未填写、涂改未处理，核查评定报告无内容及签名等。


附件3
2025年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优秀案卷
一、种子行政处罚案卷（5卷）
1.某农资经营部销售的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案（株农（种子）罚〔2025〕4号）
处罚机关：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株洲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黄银生、曹虎
2.某农资农机店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种子案（清农（种子）罚〔2025〕3号）
处罚机关：衡南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衡南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刘亚丽、曾欢
3.黄某经营假种子案（洞农（种子）罚〔2025〕3号）
处罚机关：洞口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洞口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付建龙、付桂香、谢建文
4.某种子店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种子案（桂农（种子）罚〔2025〕1号）
处罚机关：桂阳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桂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黎鹏、刘捷
5.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劣质种子案（怀鹤农（种子）罚〔2025〕9号）
处罚机关：怀化市鹤城区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怀化市鹤城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周小莓、李科、余绍全
二、农药行政处罚案卷（8卷）
6.某农药种子经销店经营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案（怀鹤农（农药）罚〔2024〕3号）
处罚机关：怀化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怀化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周小莓、余绍全、唐云飞
7.左某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衡农（农药）罚〔2025〕5号）
处罚机关：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衡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刘春晖、廖宏伟、魏贱生、陈雁斌、廖小华、陶坚、陈建芝、邱干团
8.某农资店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武农（农药）罚〔2025〕8号）
处罚机关：武冈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武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杨民军、戴甲民
9.某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的农药案（邵市农（农药）罚〔2025〕7号）
处罚机关：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邵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尹华超、尹君军
10.某农资经营部经营假农药案（州农（农药）罚〔2025〕2号）
处罚机关：湘西自治州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湘西自治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曾海波、向婧、李倩
11.某五金店卫生用农药案（宁农（农药）罚〔2025〕1号）
处罚机关：宁远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宁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郑际国、欧阳献辉
12.余某未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案（临农（农药）罚〔2025〕13号）
处罚机关：临湘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临湘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刘翔、廖孟华
13.某农资店经营超过农药质量保证期的农药案（涟农（农药）罚〔2025〕2号）
处罚机关：涟源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涟源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何贻柏、颜克恒
三、肥料行政处罚案卷（2卷）
14.某农资店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产品案（石农（肥料）罚〔2024〕39号）
处罚机关：石门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石门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胡明慧、刘军、叶正华、戴继亮
15.某农资永州市某供销连锁店销售未取得登记证的肥料案（永零农（肥料）罚〔2025〕2号）
处罚机关：永州市零陵区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零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左建华、文小军、刘礼艳
四、农产品行政处罚案卷（2卷）
16.杨某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案（常农（农产品）罚〔2025〕3号）
处罚机关：常德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常德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袁康华、刘静
17.某繁殖有限公司未依照规定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案（衡农（农产品）罚〔2024〕36号）
处罚机关：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衡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李燕清、谭建国、屈朝辉
五、畜牧行政处罚案卷（16卷）
18.胡某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营检疫的生猪案（潭农（动监）罚〔2025〕2号）
处罚机关：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湘潭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邬怀志、刘伟、李凤、文威
19.某宠物诊所超出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定的诊疗活动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案（长农雨（动监）罚〔2024〕1号）
处罚机关：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王喜军、陈敏、邹硕、邹建曾
20.傅某变造检疫证明案（汉农（动监）罚〔2024〕2号）
处罚机关：汉寿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汉寿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陈毅刚、罗振明、管白平、胡力文
21.某马场用于休闲骑行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未附有检疫证明案（邵市农（动监）罚〔2025〕15号）
处罚机关：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邵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杨明辉、李湘君、刘晓辉
22.周某接收未经指定通道查验并加盖专用章进入本省的动物案（醴农（动监）罚〔2025〕1号）
处罚机关：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醴陵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蒋枚丰、孙静、李建华、旷宇
23.熊某运输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案（益农（动监）不罚﹝2024﹞8号）
处罚机关：益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益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陈见春、夏献军
24.徐某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营检疫的动物产品（平农（动监）罚〔2024〕17号）
处罚机关：平江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平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邹后勤、李绅、吴星云
25.谭某接受未经指定通道查验并加盖专用章进入本省的动物案（浏农（防疫）罚〔2024〕10号）
处罚机关：浏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浏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刘海涛、张勇
26.长沙某宠物医院有限公司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进口的兽药案（长农天（兽药）罚〔2024〕1号）
处罚机关：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曹槊、刘浩、吴运钊、龙燕
27.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应当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案（澧农（兽药）罚〔2025〕30号）
处罚机关：澧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澧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周俊杰、胡蓉
28.某兽药经营部经营应当经审查批准而未经审查批准即生产的兽药案（株农（兽药）罚〔2025〕1号）
处罚机关：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株洲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张鹏、符朝暾、杨毅
29.张家界某观赏鱼养殖有限公司无兽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兽药案（张定农（兽药）罚〔2025〕2号）
处罚机关：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张家界市永定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吴自勇、吴俊、向志德、孟秀萍
30.郴州市某兽药有限公司经营无产品标签、无生产许可证、无产品质量标准、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饲料案（郴农（饲料）罚〔2024〕2号）
处罚机关：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郴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黄君、朱野、谭志国
31.黄某使用限制使用的物质养殖动物，不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案（岳农（饲料）罚〔2025〕1号）
处罚机关：岳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岳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吴微、李浩
32.江某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隆农（屠宰）罚〔2025〕3号）
处罚机关：隆回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隆回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罗征兵、曾杰、颜扬礼、刘男戈、罗鹏、乔丽、王海慧
33.陈某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郴农（屠宰）罚〔2024〕1号）
处罚机关：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郴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黄君、蔡曙光、朱野、张圣满
六、渔政行政处罚案卷（10卷）
34.黄某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垂钓案（潭农（渔业）罚〔2025〕2号）
处罚机关：湘潭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湘潭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谭瑛、唐陈强、杨坚、罗梁
35.邓某偷捕他人养殖的水产品案（宁农（渔政）罚〔2025〕33号）
处罚机关：宁乡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宁乡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黄文国、隆伟军、文志强、向敏、程日明、刘杏军
36.谢某收购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期间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案（长农（渔政）罚〔2024〕22号）
处罚机关：长沙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刘弋韬、漆玉学、何江鱼、阳佳
37.欧某使用禁用渔具、捕捞方法进行捕捞水产品案（沅农（渔政）罚﹝2025﹞15号）
处罚机关：沅陵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沅陵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全衡、李俊松
38.李某波、李某进在水生生物保护区非核心区使用船艇和活体水生生物饵料垂钓案（古农水（渔政）罚〔2024〕2号）
处罚机关：古丈县农业农村水利局
承办机构：古丈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丁立、向云峰
39.胡某在禁渔区使用电鱼的方法进行捕捞案（龙农（渔政）罚〔2025〕3号）
处罚机关：龙山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龙山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朱政宇、王飞、向光亮
40.许某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方法进行捕捞案（永农（渔业）罚﹝2024﹞6号）
处罚机关：永顺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永顺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鲁邦发、田朝阳
41.梁某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使用禁用渔具进行捕捞案（郴农（渔政）罚〔2025〕4号）
处罚机关：郴州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郴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李倩、廖伟峰、刘舜钦、沈名仲
42.蒋某华、蒋某平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使用电鱼的方法进行捕捞案（东农（渔政）罚〔2025〕8号）
处罚机关：东安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东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陈毫兵、王小华
43.徐某在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进行捕捞案（临农（渔政）罚〔2025〕15号）
处罚机关：临湘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临湘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肖新宇、曾金林
七、宅基地行政处罚案卷（2卷）
44.董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案（东农（宅）罚〔2024〕4号）
处罚机关：衡东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衡东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谭金元、王锋、谭轶平
45.罗某农村农民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案（平农（宅基地）罚〔2025〕1号）
处罚机关：平江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平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丁一、艾汐遥
八、其他行政处罚案卷（3卷）
46.燕某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案（桃农（农机）罚〔2024〕9号）
处罚机关：桃源县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桃源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办案人员：张英、赵志英
47.杨某使用伪造的拖拉机证书和牌照案（益农（农机）罚〔2025〕22号）
处罚机关：益阳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益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彭特勋、李景峰
48.某建设有限公司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案（娄农（招投标）罚〔2025〕4号）
处罚机关：娄底市农业农村局
承办机构：娄底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办案人员：谢明、卢昂平


附件4

农业行政处罚案卷存在的问题
一、事实认定与证据问题
案由定性与主体存在偏差，有字号个体工商户错按自然人定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误认为法人企业，部分案件因主体认定错误影响责任追溯；货值金额认定不规范，部分案卷未准确计算货值金额（违法所得），个别仅依据当事人自述认定货值金额，缺失进销台账和销售凭证等核心佐证等，个别农资案件未按规定进行询价，货值认定缺乏客观依据；证据链存在断点；部分案卷对涉案产品生产、销售数量的认定无完整证据链；部分照片证据缺少拍摄人签名；个别案件未对关键涉案要素（如禁渔区范围、特殊设备性质）进行鉴定等。
二、执法程序问题​
关键程序缺失，投诉举报案件无投诉举报记录或日常检查记录等证据佐证案件来源；个别重大案件未按要求经负责人集体讨论即作出处罚决定，部分案件因案件来源材料缺失可能涉及程序违法；权利告知与期限违规，部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未注明听证申请期限，个别案卷在听证申请期限未满即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部分现场检查笔录未记录执法证件出示情况，未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及检查依据；部分案件存在登记保存物品超期未处置的情况等。
三、处罚决定与执行问题
自由裁量权基准适用错误，部分案卷违反《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个别案件应从轻处罚（当事人主动整改）却按一般幅度处罚；个别案件未明确罚款倍数的计算依据；个别案件未载明裁量理由，仅笼统标注“依据裁量基准”等。执行衔接有漏洞，个别案卷出现缴款票据执法机关名称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一致的情况；部分案卷缺少罚没物品处理记录等。
四、文书制作问题
（一）案件名称不规范。部分案卷案由表述不规范，未按“当事人姓名（名称）+涉嫌+违法行为性质+案”的格式书写；个别行政处罚决定书仍保留“涉嫌”字样，不符合文书规范要求等。
（二）文书格式问题。部分送达回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文号填写错误（如年份与案号错位）；部分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内容格式混乱，未分项列明罚款、没收等事项；个别文书仍使用2021年前旧版模板；个别法制审核表审核意见与实际审核内容不一致等。
（三）文书制作使用问题。部分案卷缺少法制审核表；个别抽样检测结果告知书、产品确认通知书无送达回证，导致程序节点无法追溯；部分法制审核表仅签署“同意”，未载明具体审核意见；个别案件处理意见书的法制机构意见未见明确意见（如仅写“请审批”）；个别行政处罚审批表有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未记录集体讨论情况；部分案卷归档顺序混乱、未编排页码；部分送达回证未填写完整送达地点，无当事人签收具体时间等。
